江苏省资源环境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中国矿业大学）
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实验室所有仪器设备由重点实验室主任负责统一调配、使用。仪器设备专职管理员按中国矿业大学实验室与设备处和省教育厅（省级重点实验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仪器设备登记、使用和维护办法进行管理。

第二条 实验室仪器设备应“面向社会、开放使用”，以提高使用效率，同时应优先满足本室科学研究、教学实验的需求。

第三条 按照仪器设备的功能和使用特点划分为公共管理和委托研究组管理两大类。

第二章  公共管理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第四条 公共管理的仪器设备包括大型实验设施、仪器设备，通用仪器设备，以及专门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的仪器设备等。大型实验设施、仪器设备指价值10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

第五条 公共管理的仪器设备由实验室集中管理和使用。

第六条 每台（套）仪器设备应由实验室指定的专门管理员负责该设备的使用和维护。

第七条 管理员负责所管仪器设备的使用、维护和保养，发现问题应及时解决并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并及时向分管领导报告。

第八条 管理员要做好仪器设备的使用状态和运行时间等记录，并按年度做好仪设备器利用率统计、文件归档工作。

第九条 必要时，管理员应编写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制订安全操作规程、维护保养制度和校验制度。

第十条 重点实验室依据所制订的仪器设备使用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对纵向课题、校内用户（含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成员）酌情优惠。

第三章  委托研究室管理的仪器设备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委托研究组管理的仪器设备包括研究室、课题组通过科研投入购置的专用仪器设备，及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重点实验室等投入购置的、实施公共管理以外的仪器设备。

第十二条 委托研究室管理的仪器设备，由实验室主任代表重点实验室与研究室主任或研究组长签订《仪器设备委托管理责任书》，并明确仪器设备所处的状态和管理责任。

第十三条 研究室主任对于实验室委托管理的仪器设备，要明确具体管理员作为责任人，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报实验室备案。

第十四条 各研究室有责任对委托管理的仪器设备进行定期检查，并严格执行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必要时应承担实验室委托的各类实验。

第十五条 管理员应负责作好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记录，并按照实验室的要求按时上报。

第十六条 实验室负责监督委托研究组管理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对由于管理不善而出现仪器设备严重损坏，或不能按时完成所承担的任务，实验室可终止委托管理。

第四章  重点实验室实验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委托实验室进行实验，应首先向实验室提出申请，经同意后，作为实验委托人办理委托实验手续，并填写《委托实验登记表》。

第十八条 根据实验类型与规模，实验室指定专门的实验员作为该委托实验的责任人负责实验的实施。

第十九条 实验责任人与委托人共同制定实验大纲，明确所用的实验设施与仪器设备，并与相应的管理员共同制定实验计划。

第二十条 实验责任人负责主持实验的实施，及时与委托人分析解决实验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一条 实验结束后，实验责任人负责撰写实验报告，并与委托人共同填写《委托重点实验室实验费用核算表》，经实验室主任签字后上交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第二十二条 教学实验的委托人应为课程的任课教师，其余与以上管理办法相同，免收实验费用。

第五章  公共管理仪器设备租借实施细则

第二十三条 租借公共管理仪器设备进行实验，应首先向实验室提出申请，经同意后，作为租借人与该仪器设备的管理员办理租借手续，填写《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租借使用登记表》。

第二十四条 管理员与租借人应对所租借的仪器设备进行逐一检查，以确保仪器设备工作正常。

第二十五条 租借人应在实施实验前仔细阅读仪器设备使用说明书，掌握仪器设备使用方法和安全操作规程，必要时应进行培训，避免因误操作损坏仪器设备。

第二十六条 租借大型、精密、贵重仪器设备外出实验，须经重点实验室主任批准，应由管理员随行负责操作，其他人员不得擅自操作。

第二十七条 操作仪器设备时，应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若仪器设备出现重大故障，租借人须写出专门书面报告；对于违反操作规程或管理不当所造成租借仪器设备损坏的，租借人负责维修或做出相应的赔偿。

第二十八条 租借人使用仪器设备，应执行使用记录制度，每次使用完仪器设备，操作人员必须在专用记录本上详细记录用机起止时间、操作使用情况和仪器设备技术状态情况。

第二十九条 租借期满后，租借人与管理员共同检查仪器设备的状况，确保仪器设备的完好，并填写《重点实验室仪器设备租借使用费用核算表》，经实验室主任签字后上交重点实验室办公室。

第三十条 租借使用仪器设备时，不能对仪器设备进行拆改；如确有必要时，需提出可行性论证报告，经有关专家论证，实验室主任批准后方可实施，租借期满后，应恢复原有状态，所需的拆改及恢复的费用由租借人支付。

第三十一条 不按仪器使用规定或不认真执行规章制度者，管理员有权拒绝出借或提前收回仪器设备。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凡租借实验室仪器设备或在实验室完成的各项研究成果必须标注“本成果依托江苏省资源环境信息工程重点实验室（中国矿业大学）完成”，并向实验室提交一套完整的试验数据、实验报告和科研报告。
第三十三条 国家、省和中国矿业大学已有设备管理规定的，必须执行国家、省和学校的规定。本办法与国家、省和学校的有关规定相抵触的，优先执行国家、省和学校规定。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主任或其授权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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